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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外工程项目中劳务派遣与外包用工合规性比较研究

谢佳玉

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　河北保定　072750

摘　要：在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纵深推进背景下，中国工程企业境外业务覆盖范围与项目复杂性持续提升，劳务派遣与外包

用工凭借灵活性优势，成为境外项目人力资源配置的核心模式。然而，东道国劳动法规差异、用工权责边界模糊及跨文化

管理壁垒，导致两类用工模式面临“法律关系误认”“假外包真派遣”等多重合规风险。本文以国际工程企业公司 A 的实

践为样本，结合员工 B 劳动争议典型案例，从法律关系、权责划分、风险表现三个维度构建比较框架，系统剖析境外劳务

派遣与外包用工的合规性差异。研究发现：中国法管辖范围内劳务派遣需严守“三性”岗位限制与同工同酬原则，核心风

险集中于法律关系定性与社保薪酬合规；外包用工需重点规避“假外包真派遣”认定，关键隐患在于服务商资质与服务过

程管控。结合安哥拉、玻利维亚等国属地政策，本文提出“合规基线 + 属地适配”的用工选择框架，配套设计“资质双审”“管

理边界清单”“争议预警”等实操策略，为国际工程企业优化境外用工模式、降低法律与声誉风险提供可落地的实践路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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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研究背景

1.1 境外用工需求与合规挑战的双重叠加

随着中国工程企业“走出去”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，

境外项目呈现“地域分散化、工期长期化、用工本地化”特征。

一方面，部分项目为压缩成本，将劳务派遣人员安排至项目

较为核心的管理岗（如施工主管），违反劳务派遣用工的“临

时性、辅助性、替代性”岗位限制；另一方面，部分项目以“外

包”[1] 名义转移用工责任，却因直接介入外包人员考勤、绩

效考核等管理环节，被认定为“事实劳动关系”。

1.2 案例：公司 A 与员工 B 劳动争议中的合规风险暴露

员工 B 自 2016 年起先后与公司 A 签订 4 次《聘用协议

书》、1 次《劳务协议书》，协议均约定“工资包含养老保

险、医疗保险等社保费用，由员工自行缴纳”。2022 年 12 月，

公司 A 推进境外用工优化，员工 B 转为与劳务派遣单位签

订《劳动合同》，由劳务派遣单位至公司 A 的项目，劳务

派遣单位委托另一关联主体（也是劳务派遣单位）办理薪资

发放、社保缴纳事宜。2024 年，员工 B 提起劳动争议诉讼，

主张 2016-2024 年与公司 A 存在劳动关系，要求支付经济

补偿金 30 万元、补缴社保、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 10 万元，

并要求劳务派遣单位及关联公司承担连带责任。该案例存在

以下风险：

法律关系认定风险：尽管 2022 年 12 月后员工 B 与劳

务派遣单位建立劳务派遣关系，但员工 B 提交的《项目工

作指令单》《绩效考核表》显示，公司 A 直接对其进行工

作安排与绩效评定，可能被认定为“事实劳动关系”，否定

劳务派遣定性；

社保合规风险：协议中“工资包含社保费用由员工自

行缴纳”的约定，违反社会保险法中“用人单位应强制缴纳

社保”的规定，有潜在的赔偿风险；

责任连带风险：劳务派遣单位委托关联公司缴纳社保，

存在“跨地区代缴”违规操作，有潜在的行政罚款风险。

2 境外工程项目劳务派遣与外包用工的核心差异

2.1 法律关系界定：三重关系 vs 双重关系

2.1.1 劳务派遣：“用工单位 - 派遣单位 - 劳动者”三

重关系

法务派遣中，存在法定三重法律关系：劳动者与劳务

派遣单位签订劳动合同，形成“劳动关系”；劳务派遣单位

与用工单位（境外项目）签订《劳务派遣协议》，形成“民

事服务关系”；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仅存在“用工关系”，无

直接法律关联。以公司 A 的项目为例，员工 B 于 2022 年 12

月后与劳务派遣单位签订劳动合同，劳务派遣单位按《劳务

派遣协议》向公司 A 提供人员服务，公司 A 仅负责工作任

务分配，不得干预劳动合同签订、薪酬标准制定等涉及劳动

关系的事项（《劳动合同法》第五十九条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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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.2 外包用工：“用工单位 - 外包商 - 劳动者”双重

关系

外包用工中，法律关系简化为双重民事关系：用工单

位（境外项目）与外包服务商签订外包用工合同，形成“服

务采购关系”；劳动者与外包服务商签订劳动合同，形成“劳

动关系”。用工单位与劳动者无直接法律关联，仅对外包服

务成果进行验收。例如，公司 A 将项目“员工招聘”外包

给人力资源机构，外包商负责招聘流程、劳动合同签订、薪

酬发放，公司 A 仅根据“招聘到岗率”“人员留存率”验

收服务质量，不介入外包人员管理。

2.2 权责划分边界：“管过程”vs“管结果”

2.2.1 管理权责：直接介入 vs 成果导向

劳务派遣中，用工单位需直接参与劳动者的全过程管

理：包括工作任务分配（如员工 B 需按公司 A 项目计划完

成施工监督）、绩效考核（如月度安全评分）、劳动纪律监

督（如遵守项目作息制度）。

外包用工中，用工单位仅关注“服务结果”，不干预

外包人员的具体工作流程。例如，公司 A 将境外项目“财

务审计”外包给第三方机构，仅审核审计报告的合规性，不

干预审计人员的工作时间、审计方法选择。

2.2.2 责任承担：部分连带 vs 完全转移

从责任边界看，两类模式差异显著（见表 1）：

表 1 劳务派遣和外包用工两种模式责任差异比较

责任类型 劳务派遣 外包用工

薪酬福利责任 用工单位需确保“同工同酬”（如驻外补贴与正式员工一致），承担连
带支付责任

外包商全权负责，用工单位仅对服务质量缺陷承担
违约责任

社保缴纳责任 派遣单位缴纳，用工单位承担“未缴补缴”连带责任 外包商按东道国法律缴纳，用工单位无直接责任

工伤赔偿责任 用工单位承担工伤认定后的连带赔偿责任（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 外包商按劳动合同约定赔偿，用工单位不介入

劳动争议责任 用工单位可能因“管理超界”成为共同被告（如员工 B 案） 外包商为唯一责任主体，用工单位无直接应诉义务

2.3 适用场景：“临时辅助”vs“专业独立”

结合境外项目特点与东道国政策，两类用工模式的适

用场景存在明确边界：

劳务派遣：适用于“临时性、辅助性、替代性”岗位，

以公司 A 的光伏项目为例，仅在“项目建设期临时设备运维”

岗位使用劳务派遣人员，期限严格控制在 6 个月内。

外包用工：适用于专业性强、可独立核算成果的业务模

块，如境外项目的财务审计、设备维护、属地化招聘。例如，

公司 A 可将“社区关系协调”外包给当地机构，利用外包商

的属地资源优势，规避直接协调可能面临的文化冲突风险。

3 境外工程项目两类用工模式的合规风险比较

3.1 劳务派遣的核心合规风险

3.1.1 岗位合规风险：突破“三性”限制的法律后果

部分企业为降低成本，将派遣人员安排至核心岗位，

如某企业将劳务派遣人员任命为项目总工，违反肯尼亚《劳

动雇佣法》中“核心管理岗禁止使用派遣工”的规定，最终

被当地劳动部门罚款 20 万美元，项目停工 15 天。

3.1.2 薪酬与社保合规风险：同工同酬与属地缴纳的双

重压力

同工同酬风险：根据《劳动合同法》第六十三条，劳

务派遣人员应与用工单位同类岗位员工享受同等报酬。但实

践中，部分企业未向派遣人员发放“驻外补贴”“项目绩效

奖”，此类争议可能引发集体诉讼。

社保缴纳风险：部分企业选择“国内代缴”模式，违

反东道国“属地缴纳”要求。如安哥拉《社会保险法》规定“境

外企业雇佣人员需在当地缴纳社保”，某企业委托国内机构

为派遣人员代缴社保，被当地社保部门责令补缴 3 年社保费

用，罚款金额达 80 万元。

3.1.3 法律关系认定风险：管理超界导致“事实劳动关系”

若用工单位对派遣人员的管理超出“用工范畴”，如

直接下达解聘通知、参与薪酬调整，可能被法院认定为“事

实劳动关系”。典型如员工 B 案中，其提交的《解聘通知书》

加盖公司 A 的项目公章，而非派遣单位公章，可能被认定“事

实劳动关系”的关键证据，进而劳务派遣关系可能被否定，

企业需承担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、经济补偿等责任。

3.2 外包用工的核心合规风险

3.2.1 “假外包真派遣”认定风险：最易触发的合规雷区

“假外包真派遣”[2] 是境外外包用工的高频风险，其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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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判定标准为“用工单位是否直接管理外包人员”。若企业

以“外包”名义行“派遣”之实，如要求外包人员遵守企业

规章制度、直接安排工作任务，可能被认定为违法用工。

3.2.2 外包服务商资质风险：资质瑕疵导致外包合同无效

境外外包服务商需同时具备国内与属地双重资质：国

内需持有《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许可证》，属地需具备工商注

册证明、劳动部门备案文件。若选择无资质服务商，可能导

致外包合同无效。如公司 A 曾拟与某境外机构合作外包服务，

后核查发现该机构无安哥拉《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》，及时

终止合作，避免合同无效风险。此外，服务商履约能力不足

也会引发连锁问题，如某项目外包商拖欠属地员工工资，导

致员工罢工，项目被迫额外支付 30 万元用于工资垫付。

3.2.3 服务质量与合规脱节风险：合规管控的“盲区”

外包用工中，企业易因“重结果、轻过程”忽视外包

商的用工合规管理。例如，某非洲项目外包商未按当地法律

与属地员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，员工发生工伤后无法获得赔

偿，最终引发员工围堵项目营地，企业形象受损。

4 境外工程项目用工模式合规优化策略

4.1 建立“属地化合规基线”：动态适配东道国政策

4.1.1 分类制定合规标准

根据东道国政策差异，将境外项目划分为“高属地化

要求型”“严格用工限制型”“灵活合规型”三类，匹配差

异化用工模式：

高属地化要求型（如安哥拉、莫桑比克）：优先采用

外包用工模式，通过与当地外包商合作满足“本土员工比例

≥ 70%”要求；

严格用工限制型（如俄罗斯、泰国）：严控劳务派遣规模，

仅在“三性”岗位使用，且派遣期限不超过东道国法定上限；

灵活合规型（如阿联酋、卡塔尔）：根据项目需求灵

活选择，但需提前向当地劳动部门备案。

4.1.2 建立东道国法规动态数据库

联合律所、当地咨询机构，实时更新 12 个重点东道国

的核心合规要求，包括：劳务派遣岗位限制、外包服务范围、

社保缴纳标准、争议处理流程等。

4.2 明确两类用工模式的管理边界：制定“用工管理负

面清单”

4.2.1 劳务派遣：严守“只用工、不雇人”底线

制定《劳务派遣管理边界清单》，明确禁止行为：

（1）禁止直接与派遣人员签订 / 解除劳动合同；

（2）禁止参与派遣人员薪酬标准制定（如薪资调整需

由派遣单位发起）；

（3）禁止使用企业公章向派遣人员出具解聘通知、绩

效考核文件。

4.2.2 外包用工：落实“管结果、不管过程”原则

设计《外包服务管控手册》，核心要求包括：

（1）外包合同中明确“服务成果验收标准”（如招聘

到岗率、审计报告合规性）；

（2）禁止对外包人员进行考勤、工作任务分配等直接

管理；

（3）定期核查外包商的用工合规记录（如劳动合同、

社保缴纳凭证）。

4.3 强化合作方资质审核与管控：建立“全生命周期审

核机制”

4.3.1 资质双审：国内 + 属地资质双重把关

选择劳务派遣 / 外包服务商时，实施“资质双审”（建

立国内与属地双重资质审查机制）：

（1）国内资质：核查《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许可证》《人

力资源服务许可证》有效期；

（2）属地资质：要求提供东道国工商注册证明、劳动

部门备案文件（如安哥拉《外籍用工服务资质证书》）。

4.3.2 履约管控：嵌入合规违约责任条款

在合作协议中设置“合规履约保证金”（通常为合同

金额的 10%-15%），若服务商存在以下情形，扣除保证金

并终止合作：

（1）劳务派遣服务商未按东道国法律缴纳社保；

（2）外包商被认定为“假外包真派遣”；

（3）服务商拖欠员工工资导致项目停工。

4.4 完善争议应对：构建“预警 - 处置 - 复盘”闭环

4.4.1 风险预警：定期排查关键风险点

（1）劳务派遣：每季度排查“同工同酬落实情况”“派

遣岗位合规性”，重点核查薪资发放记录、岗位任命文件；

（2）外包用工：每月核查外包商的“员工社保缴纳凭

证”“劳动合同签订率”，避免因外包商违规引发连带风险。

4.4.2 争议处置：制定应急预案

参考员工 B 劳动争议案例，建立“境外劳动争议应急

预案”，明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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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责任部门：境外项目组负责第一时间收集证据（如

劳动合同、管理文件），法务部牵头应对；

（2）法律支持：与东道国本地律所建立合作，确保争

议处理符合属地程序；

（3）舆情管控：及时与当地工会、劳动部门沟通，避

免争议升级影响项目推进。

4.4.3 复盘优化：形成案例库与改进措施

建立“境外劳动争议案例库”，对每起争议进行复盘，

提炼改进措施。例如，针对员工 B 案暴露的“管理文件盖

章不规范”问题，修订《境外项目用工资章管理办法》，明

确“仅派遣单位可对员工管理文件盖章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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